
附表７ 國有不動產提供使用之收益未依規定解繳國庫 

實 地 訪 查 缺 失 應 配 合 辦 理 事 項受 訪 機 關

經管公務用不動產

提供使用所衍生之

收入，納入特種基

金財產循環運用，

未依規定解繳國庫

（普通基金） 

各機關經管國有不動產依法

提供使用衍生之收入，除其

他法律另有規定或行政院專

案核定者外，應請依國有財

產法第 7條規定，解繳國庫

（普通基金）。各機關倘有依

行政院主計處 93 年 3 月 5 日

處會二字第 0930001412 號函

示及各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

辦法規定，將上述收入納入

基金運用者，與國有財產法

第 7 條規定不符，應請檢討

修正各該基金收支保管及運

用辦法基金收入來源。 

國防部、行政院國軍

退除役官兵輔導委

員會 

經管國有不動產依

法出租收取之租

金，解繳縣庫 

地方政府經管國有不動產依

法出租收取之租金，應依國

有財產法第 7 條規定，解繳

國庫。已納入縣庫之收益，

應予循序解繳國庫。 

高雄縣政府 

 
 


